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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國學生持F-1學生簽証進入美國私立學校就讀，之後又轉到公立學校，此名學生極有可能成為“學生簽証濫用者”。法律規定F-1學生簽証持有人不能就讀公立小學或任何以公有基金為經費的教育課程。F-1學生簽証持有人也不能就讀公立初中及公立高中，除非就讀時間在一年以下並且F-1學生繳還所有學習費用。
這項法條是為遏止美國境內日益增加的教育費用所設立，一旦被認定為“學生簽証濫用者”，將會被罰五年不能入境美國。此法適用於所有在1996年9月30日之後取得或延長學生身份的人。
